
易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一、项目名称

春节送温暖活动慰问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办发电〔2020〕5号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春节送温暖活动的通知、政府会议纪要〔2018〕22期易门十七届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

四、项目基本概况

在春节前夕为改善特困农民工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局对特困农民工共40多人进行慰问，让他们感受到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春节慰问活动，把县委、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家中，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关怀和温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级转移支付50.00%，县级承担50.00%。市级40人按每人500.00元标准补助，县级按300.00元标准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年初部门预算2.00万元，用于对特困农民工进行春节慰问。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0月前深入企业走访了解，了解企业困难职工人数，2026年2月前对企业失业困难职工进行春节慰问。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后，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家中，保障特困农民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县委、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易门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2026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项目名称

“三支一扶”人员生活补助经费
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关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32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三支一扶”大学生绩效考核奖励机制的通知》（云人社发〔2015〕13号）、《关于转发做好“三支一扶”大学生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玉人社发〔2015〕225号）、《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2023〕18号)。
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项目基本概况

“三支一扶”计划是促进高校毕业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平台，是解决农村基层人才匮乏、促进青年人才健康成长的重要手段，是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的重要内容。县区建立项目绩效目标，根据“三支一扶”大学生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将资金拨付到位，切实做好“三支一扶”大学生的经费保障工作，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2026年预计用于我县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补助经费21.01万元，年度内补助人数不低于4人，保障我县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各项补助待遇，确保补助经费及时拨付到位，提高“三支一扶”人员满意度。
项目实施内容

（一）立项依据准备阶段

为稳定“三支一扶”大学生服务基层，根据《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2023〕18号)文件精神，设立“三支一扶”大学生补助经费项目，并及时掌握各年发布的社会保险缴费政策及艰边补贴政策。

（二）资金测算阶段

及时掌握“三支一扶”大学生在岗人数，预测下一年度招募人数，并根据当年发布的社会保险缴费政策标准，进行专项资金测算，依据《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2023〕18号)要求“所需财政承担的经费，市、县区两级财政按照各50.00%的比例分担”。测算出市、县区两级财政分别承担金额。

（三）人员配备情况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管理科牵头开展项目市级预算申报及后续资金请拨工作，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安排专人负责项目县区预算申报及项目的具体实施、财务人员负责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
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年初部门预算21.01万元，用于缴纳我县招募的在岗“三支一扶”人员的社会保险费及艰边补贴的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底完成2026年度“三支一扶”人员经费的测算，在2026年1-12月按月发放“三支一扶”人员生活补助及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的缴纳工作，2026年6月完成“三支一扶”人员的年度考核工作，并在2026年12月前完成考核奖励金的发放。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后将保障我县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生活补助等落到实处，提高参保该类人员的归属感，对保障和促进我县就业形势稳定，解决农村基层人才匮乏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干事创业，努力造就一支扎根基层、奉献基层的青年人才队伍，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易门县社会保险中心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一、项目名称

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奖励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通知》（云财社〔2015〕12号）；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通知》（玉财社〔2015〕53号）；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补充通知》（玉财社〔2015〕167号 ）等文件精神，为确保国有企业退休独生子女家庭人员合法权益，按时足额发放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按时足额发放，设立该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社会保险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易门县社会保险中心发放企业退休独生子女费在册人数为2685人，2025年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共计发放3475.13万元，因人口老年化持续加剧，预计2026年末领取企业退休人员独子费人员将达到2889人，资金支出达380.12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易门县2026年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按每月31.68万元，全年380.12万元测算，严格执行中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全面贯彻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的发放要求，做到不漏发一人、不多发一人、客观公正严谨发放，让企业退休人员充分享受独生子女奖励费政策；预计保障全县符合享受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奖励费政策人员2,889人，争取做到：保障率100.00%，不缺漏一个待遇对象；待遇发放准确率100.00%，待遇人员性质决无差错；待遇人员满意度100.00%，确实提高待遇人员满意度。最终达到：确保符合领取待遇条件的退休人员按时足额发放退休独生子女待遇，切实保障退休独生子女人员合法权益，提高参保企业退休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绩效目标。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年初部门预算380.12万元，用于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奖励费的发放，按每月31.68万元测算，并按月进行发放。
七、项目实施计划

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是企业退休人员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月随退休人员工资同步发放，2026年易门县社会保险中心将严格执行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政策，严把审核关、发放关，按月足额发放该项待遇。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的实施将保障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家庭人员合法权益落到实处，提高参保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易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

2026年部门预算公开空表说明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易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2026年部门预算公开空表说明如下：

易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2026年部门预算公开表中预算06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预算09-1表（对下转移支付预算表）、预算表09-2表（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预算10表（新增资产配置表）、预算11表（2026年上级补助项目支出预算表）均无数据，因此在2026年部门预算公开中，该表数据为空。

特此说明

                     易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3月9日



